
 

期權買賣交易所參與者結算運作程序 
 
 
17. 在與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及／或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失去連接情況下的支援服務 
 

若因技術或其他理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無法聯通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及／或

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進行結算服務，則受影響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可要求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代其執行結算功能或要求使用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提供的後備中心。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不能保證可在該等情況下可提供特定水準的服務，但會於需要時盡力協

助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若在特定時間内對其資源的需求超出其處理所有要求的能

力，則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會按其認爲最能保障其利益的方式分配優先次序。 
 
 
17.2 代處理服務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若因技術或其他原因而未能聯通其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終端

機以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進行交易後之調整功能，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可要求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代其將交易後之調整要求輸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提出要求的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應填妥及傳真載於本結算所程序附錄 A1 至 A8 規定的要求表格

（如適用）及根據程序第 17.3 條所述的程序提交有關要求。 
 
若要求需在同日處理，則提出要求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確保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在

有關截止時間前收到其要求。然而，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只能根據提出要求時其所具備資

源，盡力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提供代處理服務。 
 
 

17.5 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後備中心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若因技術或其他理由，未能連接其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終端機，

以在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進行抵押品管理功能，其可要求使用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提供的

後備中心進行有關功能。詳情見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終端機使用指引。 
 
 
17.6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後備中心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若因技術或其他原因而未能聯通其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終端

機以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進行交易後之調整功能，可要求使用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

提供的後備中心以進行有關功能。詳情見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終端機使用指引。 
 
 

 


